
员工应聘进入 A 公司工作， 后来缴纳社保的主体变更成
了 B 公司。 由于工作内容、 地点、 部门和薪酬并未发生变
化， 因此 A 公司没有向员工告知， 员工本人也毫不知情。

当员工离职后得知此事， 以 B 公司没有跟自己签订劳动
合同为由， 索要双倍工资的赔偿， 这一诉求能够获得支持吗？

没签劳动合同
却缴纳社保

索要双倍工资
能否获支持

曾经“跳槽”

本人毫不知情

唐先生应聘进入 A 公司工作，

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

但是在工作刚满半年的时候，

公司悄悄把唐先生的社保关系从 A

公司转移到了和 A 公司关联的 B

公司， 并以 B 公司名义办理了招

工备案手续。

唐先生之前的社保都是由 A

公司缴纳， 自从发生这一变化后，

他的社保就改由 B 公司缴纳了。

由于唐先生所在部门、 工作地

点、 薪资标准等都没有发生任何变

化， 因此他对于自己被“跳槽” 并

不知情， 公司也没有主动告知他这

一情况。

就这样又工作了近一年， 在合

同期限未满的情况下， 唐先生主动

向公司提出了辞职， 随后办理了离

职手续。

但是， 对于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如何计算和发放， 唐先生和公司产

生了一定的分歧。

为此， 唐先生提出了劳动仲

裁， 要求 A 公司向自己支付最后

一个月的工资。

此时， 唐先生梳理了自己之前

工作时候的工资流水和社保缴费记

录， 赫然发现一直在给自己缴纳社

保的竟然并不是 A 公司， 而是自

己毫不知晓的 B 公司。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

是社保部门搞错了？ 还是登记的公

司名称发生了错误？

唐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 第一

时间向 A 公司作了询问， 得到的

答复是： 这并非社保部门发生差

错， 而是缴纳社保的主体确实曾经

变更， 但这一做法并未影响唐先生

的工资收入以及社保待遇。

变更诉请
索要双倍工资

唐先生回去一琢磨， 感到其中

存在问题： 既然我的社保是由 B

公司缴纳的， 那么我就应该算是 B

公司的员工， 但是 B 公司从来没

有和我签订过劳动合同呀！

而查阅《劳动合同法》 后， 他

发现这部法律明确规定： 建立劳动

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

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

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

唐先生“如获至宝”， 向劳动

仲裁撤回了原先要求 A 公司支付

最后一个月工资的诉请， 改为要求

B 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

资赔偿， 前后共计约 11 个月， 工

资差额共计约 10 万余元。

仲裁裁决
驳回员工诉请

我们接受公司方面的委托代理此

案后， 首先对唐先生的实际工作以及

社保缴费情况进行了调查， 得知唐先

生的工作内容、 地点、 部门和薪酬从

未发生变化。 唐先生自始至终接受 A

公司的管理， 他提供的劳动是 A 公

司业务的组成部分。

唐先生对这一情况并不知晓， 他

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 A 公司的员

工， 直到离职后才经查询得知社保缴

费主体发生过变化。

对此， 我们认为， 根据劳动法

律、 法规的规定， 认定劳动关系的标

准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

业务的组成部分、 劳动者是否受用人

单位的管理及约束、 用人单位是否支

付劳动者工资等诸多方面。

因此， 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应从分析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出

发， 而代为办理用工登记手续、 缴纳

社会保险费仅是认定劳动关系的一个

参考因素， 而非决定因素。

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 可以看出

唐先生从来没有与 B 公司达成过建

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他一直是与 A

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并在劳动合

同期内向 A 公司提出辞职， 随后在

A 公司办理了工作交接和离职手续。

针对未签劳动合同如何确定劳动

关系的问题， 2005 年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 （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曾经专门发布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

有关事项的通知》。

该《通知》 第一条规定了确定劳

动关系的一般标准： （一） 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

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

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

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

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 劳

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

成部分。

这些标准较为抽象， 但具有普遍

适用性， 是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理论依据， 双方在

提供证据时也应当围绕这三点加以证

明。

而该《通知》 第二条则列举了可

以作为证据提供的实物凭证， 包括

（一）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职工工

资发放花名册）、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费的记录； （二）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发放的“工作证” “服务证” 等能够

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

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 “报

名表” 等招用记录； （四） 考勤记

录； （五）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根据上述规定， 在判断劳动关系

时， 首先应调查公司是否是依法注册

的公司等合法主体； 其次查看是否有

工资支付、 社保缴纳、 入职登记、 考

勤等事实； 最后， 查看劳动者与公司

之间是否存在制度管理、 用工管理的

事实。

在“一人一单位” 的情况下， 劳

动者可以直接搜集该 《通知》 第二条

所列举的实物凭证来证明自己与用人

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 尤其是社保记

录， 因其由行政部门管理， 具有较高

的证据价值， 这些证据也能说明劳动

者接受单位的规章制度和用工管理。

但在唐先生的情况中， 出现的是

“一人多单位” 的情况， A 公司与 B

公司共用工作场所、 工作人员， 属于

关联公司。 关联公司之间常存在员工

转调、 代为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况， 因

此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不能单纯依据

该《通知》 第二条所列凭证判断。

唐先生社保缴纳主体从 A 公司

变为 B 公司的过程并未签订新合同，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变化， 缺乏与 B

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 在此

期间他与 A 公司的原合同仍在继续

履行。

结合这些事实， 最终仲裁委员会

认定唐先生的劳动关系始终在 A 公

司而非 B 公司， 他主张与 B 公司未

签劳动合同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不成

立， 驳回了他要求 B 公司支付未签

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请

求。

□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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